《济南市公安局钢城区分局关于加强货运车辆
道路交通管理的通告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为均衡我区道路交通流量，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，济南市公安局钢城区分局研究起草了《济南市公安局钢城区分局关于加强货运车辆道路交通管理的通告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。

近年来，我区永兴路、新兴路、钢都大街、府前大街、文化路、朝阳路、汶水路、健康街、汶河北大街等道路实行了大货车禁止通行的交通管理措施。随着我区机动车保有量不断增长和城市道路建设的提升，现有管理措施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。为更好的均衡我区道路交通流量，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，进一步明确原定禁行道路，并调整新增部分禁行道路，特制定本通告。

此次确定的禁行车辆包括重型载货汽车、中型载货汽车、危险化学品运输车、专项作业车、低速载货汽车、三轮汽车、拖拉机、轮式专用机械车。禁行区域主要涉及党政要害部位、居民集中居住区、休闲旅游场所及校圈、医圈、商圈周边道路，上述区域与之前禁行道路形成的禁行范围大体一致。同时，为兼顾保障过境交通需求和我区企业生产经营，采取了以下措施：

一是，针对过境交通提供了东外环、西外环通道；

二是，对需要进入生产企业密集区域的车辆，分别规划了双泉路、铁流路、桃花路等贯通通道。

三是，交通平峰时间允许在新兴路（铁流路以北）通行。

四是，运输鲜活食品、电煤等保障民生及其它情况确需在禁行道路通行的车辆，可通过办理通行证备案后，按照备案的时间和路线通行。

对于不予办理通行证备案的车辆规定了四种情形，主要是考虑到货车易发生致人伤亡的道路交通事故，要通过通行证备案最大限度消除此类车辆存在的交通安全隐患，更好的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
